

小厂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小厂乡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小厂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变更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19〕66号）文件精神，批准我乡实施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1个，共投入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61.89万元。

因在项目验收过程中，有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因产业入户核查时，农户不在家，导致产业项目漏报，后经农户上报，并进行核实，这3户农户符合产业发展条件，现因产业验收后，资金有结余，结余资金为11.5725万元，现申请将3户建档立卡户产业变更上报，新增产业3户1.115万元（李继远、李继国、杨从学），具体变更实施名册《小厂乡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小厂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变更实施名册》，现上报给你们。

当否，请批示。

附件：小厂乡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小厂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变更实施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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